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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故事：湘潭廉租房涨价之后

当廉租房遇上涨价，事情就不会像普通房东要求涨价那么简单。
政府的一纸公文，的确能让涨价变得“合法”；物价指数、费用上涨等理由也能让涨价显得迫切。然而，租住在

廉租小区的，绝大多数都是老弱贫病，他们的家庭财政规划往往会精确到10 块钱甚至 1 块钱，也就是说，这看似涨
幅不大的涨价，足以让贫困的租户愁眉不展。

也正因如此，有关部门在当起廉租房“房东”、收取租金的过程中，也许能够做得更加温情：物价诚然在上涨，
维护成本的确在提升，但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是否还有更体贴的办法? 比如，房屋老化增加的维护成本是否可以由政
府来分担，而不是直接将其转嫁到租户身上？再比如，在进行涨价听证等了解民情民意的步骤时，能否做到不粗放，
征求民意的工作更细化一点，深入到社区里，真正做到了解到大多数人的实际情况和心声……

廉租房，本身是国家照顾贫困家庭，让“居者有其房”的有力政策。在推行的过程中，如果“房东们”能够在让
涨价合法的同时也涨得“合情”，那么涨价给租户们带来的烦恼也会少一些，彼此的心也会更近一些。

■ 涨价之外的困惑

2011 年 5 月，龙尤花和小
区里第二批入住的租客们同时
拿到了湘潭市房产局下发的廉
租房凭证，凭证上注明她的房
子面积为 35.8 ㎡。

“2011 年 我 交 了 996 元，
已经算小区里的‘高租户’了。”
刚入住时，小区的房子都是毛
坯房，装修费用都是龙尤花自
己支付的。“花了 2 万多元装修，
2012 年，雨湖区房管所就说每
年要换一次证，于是将我的廉
租房凭证收回，但之后发给我
的就不再是廉租房凭证了，而
是公租房凭证——但当时没有
任何人来跟我解释为什么突然
就换了。”

和龙尤花有着相同经历的
还有同小区的另外 97 户租户。
76 岁的租户郑登桂于今年 7 月
收到了一份雨湖区房管所下发
的名为《湘潭市房产管理局关
于调整龙尤花等 98 户家庭住
房保障类别的通知》，因“家
庭收入状况改善，不再符合廉
租住房保障条件，但符合公共
租赁住房准入条件”，他们这
98 户租户的廉租房都成了公租
房，郑登桂家的租金也从“1.10
元 / ㎡ · 月 涨 为 2.50 元 / ㎡
· 月”。

尽管收到了文件通知，但
龙尤花的租金却并不是从文件

下发日起涨价的。“住进来的
时候，我是廉租住户，收费也
比别人家多了几百元。房子面
积都一样，邻居家租金是 400
多元，我却出了近千元。再后
来，房租接连上涨，却连个理
由都没有，直到现在才给我们
一份姗姗来迟的‘更改住房类
别’通知。”

此外，龙尤花的公租房凭
证在 2013 年由雨湖区房管所收
上去检查再发还给她之后，她
发现，凭证上的住房面积变了：
原 本 写 明 的 使 用 面 积 是 35.8
㎡，现在被用涂改液直接涂改
成了 38.3 ㎡。

除了龙尤花，乐园新村廉
租 小 区 的 租 户 易 红 莲 也 因 为

“这证一收上去检查，再还回
来时房子的面积就不同了”而
苦恼。56 岁的易红莲和丈夫邓
俭球都是残疾人，她右眼失明，
丈夫双手不便。2010 年，作为
首批入住乐园新村廉租小区的
租客，易红莲缴纳了一年的房
租——498 元。“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廉租房凭证上的面积写的
是 37.5 ㎡。但我现在这本廉租
房凭证被换掉了，面积写的是
50.57 ㎡。面积大了，租金就涨
了，我今年交了 698 元。都说

‘廉租廉租’，怎么这房越租越
贵了？”

针对租户提出的“无人就涨价
问题来征询他们的意见”的问题，
湘潭市房产局办公室主任赵强介
绍，湘潭市此次廉租房涨价，是由
湘潭市房产局向市政府和市物价局
提出涨价的建议，然后由市物价局
进行价格审定，再由市房产局和物
价局共同主持召开座谈会，邀请了
湘潭市廉租小区租户代表、市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市区房管所代
表共同听证的。至于是否有邀请丁
字家园和乐园新村两个廉租小区的
租户参加，因为是上半年的事情，
所以他记不清楚了：“全市有 10 多
个廉租小区，邀请的租户代表不一
定有他们小区里的。”

那么，湘潭市的廉租房为何要
涨价呢？赵强表示，在 2013 年之
前，湘潭市廉租住房执行的租金标
准是“月租金按使用面积 1.10 元∕

㎡·月收取”，属于全省各地（州、市）
中最低标准之一。而随着廉租住房
使用年限的增加和配套设施的不
断完善，房屋的维护维修工程量逐
年明显增加；同时因受物价指数不
断上涨等因素的影响，维护和管理
人工、材料等的运营费用也大幅上
涨。所以，之前的租金标准根本无
法适应维修维护及管理需要。因此，
经向湘潭市物价局申请，通过成本
核算等严格程序，并经湘潭市人民
政府同意，出台了《潭价服【2013】
89 号文件》，也就是廉租小区居民
收到的《关于调整湘潭市城区多层
廉租住房租金标准的通知》。

然而，廉租房房租涨价为何早
在文件下发前就开始施行呢？赵强
向记者坦言：“没有下发文件前就
多收房租，这确实是有问题的。不
过我们在 2013 年年底也承认了错

除了租金不断上涨让租户们不能接受，另一方面，
廉租房凭证收上去年检，发下来就成了“公租房凭证”；
住房面积在换证后突然就变大了，或者原有的住房面积
被用修正液直接涂改……这些看起来突兀的变动，让
租户们对廉租房管理部门处理事情的方式方法也感到
不满。

住房类别、房屋面积说变就变

■ 声音

雨湖区房管所：涨价、更换房屋类别都是按政策来
面对廉租房社区居民的质疑，

湘潭市雨湖区房管所的黄新林主任
表示，廉租房并非像居民所描述的
那样“无理由涨价”：“我们是按上
头的意思办事，湘潭市房地产管理
局（以下简称房产局）给了我们这
份《关于调整湘潭市城区多层廉租
住房租金标准的通知》，我们也张
贴在小区里了，涨价是合法的。”

至于租户们质疑的房屋面积造
假，黄新林表示，廉租房建成后，
市房产局曾派专业测量队前往每个

房子进行测量，并无造假。之后，
黄新林拿出了一份丁字家园廉租小
区的《户室面积对照表》，“这上面
的面积都是专业测量得出，以前只
算使用面积，也就是套内面积，但
现在文件里写明要用建筑面积计
算，也就是套内面积加分摊面积的
总和，面积大了，租户的租金也会
相应上涨”。

而对于龙尤花等 98 户家庭房
屋被“转换类别”，黄新林说，按
照湘潭市房产局的规定，月收入在

1024 元以上的就要按公租房收费，
龙尤花的退休金有 1200 元，已经
超过了租住廉租房的标准。“本来
她居住的这类公租房，市里规定的
标准是是 5 元 / ㎡·月，但是由于
时间紧张，分给住户的都是没有装
修过的房子，所以除去装修等费用，
现在对于部分住户是按 2.5 元 / ㎡
·月的标准收取房租。廉租房变为
公租房，房租肯定会上涨。”

湘潭市房产局：有权制定和调整当地租金标准

误，将多收的租金都退给了租户。”
当记者问到省内其他市州的

廉租小区是否也涨价了时，赵强
回答：“其他市州的廉租房涨没涨
价我们不知道，但湘潭市的廉租
房租金上涨是面向全市执行的。”
赵强表示，根据《湖南省廉租住
房租金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
市州、县价格行政主管部门会同
同级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廉
租住房租金标准的制定和监督，
市房产局有权与市物价局制定和
调整当地租金标准。

赵强还介绍，现如今廉租房
和公租房已经实行并轨，也就是说，
同样的房子，实行两种不同的收费
标准。条件困难的，按照廉租房的

标准来收费；而条件相对好一点的
就会按照公租房的标准来收费。“收
入和是否无房是判断廉租和公租
住户的两个标准。”

对于极其贫困、没能力交房租
的租户，赵强认为这已经成为国家
兴建廉租房后的一大社会问题。“按
理来说，拖欠租金应腾退保障性
住房，但一旦租户真的既不交租、
也不腾退住房，我们的工作人员也
很难真的去赶走他们。” 

至于租户反映的“恐吓催租”
的问题，赵强也表示，“威胁租户
收租这一定是我们的工作人员的处
理方法有问题，我会把情况登记下
来，尽快调查清楚，予以改正”。

■编后语

廉租房涨价：合法，更应“合情”

▲ 龙尤
花的公租房
凭证被收上
去年检再发
还后，她发
现，凭证上
的住房面积
被用修正液
涂改了。

▲房租涨价几年后，丁
字家园廉租小区的 98 户租户
才收到这份《湘潭市房产管理
局关于调整龙尤花等 98 户家
庭住房保障类别的通知》。

▲

7 月，这份“涨价通知”
被张贴在当地廉租房小区里，
将湘潭市城区多层廉租住房基
本租金标准由原每平方米使用
面积 1.10 元 / 月调整为按建
筑面积每平米 1.15 元 / 月。

（上接 A04 版）


